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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官方网站和网上交易系统停机

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本公司将于2025年04月20日（周日）9:00至19:00进行系统停机维护，

届时本公司官方网站和网上交易系统（含微信公众号）将暂停服务。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提前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700-781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

信息。 客服服务时间：交易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您对我司工作的理解和

支持！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一创业创和一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创业创和一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全文于2025年4月17日在本集合计划管理人

网站（http://www.firstcapital.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58）咨询。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

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关于中航机遇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基金代理销售协议, 江苏银行融联创同业交易平台自2025年4月17日起办理本公司旗下中航机遇

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18956，C类：018957）的销售相关业务；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江苏银行融联创同业交易平台

公司网址：https://ronglianchuang.jsbchina.cn/#/

客服电话：95319

2、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avicfund.cn

客服电话：400-666-2186

二、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属本公司。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本基金管理人” ）将旗下中欧量化动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关联交

易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本基金托管人同意

后，在二级市场卖出基金托管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上海银行”股票（证券代码：601229），交易详情如下：

交易日期 股票名称 交易数量（股） 交易金额（元）

2025年4月15日 上海银行 77,800 773,959.00

以上交易符合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交易价格公允。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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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本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9号院3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6,828,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8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自强先生主持，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欧云彬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601,139 99.9305 193,424 0.0591 33,700 0.010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22,939 99.9065 207,224 0.0634 98,100 0.030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60,839 99.9181 156,124 0.0477 111,300 0.0342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53,239 99.9158 190,624 0.0583 84,400 0.0259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116,539 99.7822 560,624 0.1715 151,100 0.0463

6、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39,039 99.9115 162,124 0.0496 127,100 0.038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25,639 99.9074 175,524 0.0537 127,100 0.038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49,039 99.9145 193,724 0.0592 85,500 0.0263

9、议案名称：关于《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228,239 99.8164 514,924 0.1575 85,100 0.0261

10、议案名称：关于《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233,639 99.8180 509,524 0.1558 85,100 0.0262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239,139 99.8197 496,224 0.1518 92,900 0.028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0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马赤兵 324,286,294 99.222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9,579,9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973,258 96.2056 190,624 2.6299 84,400 1.1645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2,478,707 95.8572 83,124 3.2145 24,000 0.9283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4,494,551 96.3988 107,500 2.3056 60,400 1.2956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6,973,258 96.2056 190,624 2.6299 84,400 1.1645

5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6,536,558 90.1807 560,624 7.7345 151,100 2.0848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6,945,658 95.8248 175,524 2.4215 127,100 1.7537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制定相关制度的议

案

6,969,058 96.1477 193,724 2.6726 85,500 1.1797

9

关于 《万东医疗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6,648,258 91.7218 514,924 7.1040 85,100 1.1742

10

关于 《万东医疗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6,653,658 91.7963 509,524 7.0295 85,100 1.1742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6,659,158 91.8722 496,224 6.8460 92,900 1.2818

12.01 马赤兵 4,706,313 64.93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特别决议议案8、9、10、11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新军、陈少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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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要求，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进行了登记。

2025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万东医疗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并于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内（2024年9月22日至2025年3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查询确认，并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本次87名激励对象之中有24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公司股票情况，该24名激励

对象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其买卖公司股票均为个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后的操

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获知公司激励计划实施时间、详细方案及具体内容等内幕信息，亦未有任

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前述在自查期间交易公司股票的核查对象均出具了声明书，保证不存在利用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

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如若存在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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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至4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dm_ir@wandong.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2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

告，并拟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4:00-15:00

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裁宋金松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人井晓权先生，独立董事孙岩女士，董事会秘书欧云

彬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至4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dm_ir@wandong.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公司投资者关系

电话：010-84569688

邮箱：wdm_ir@wandon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

基金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全部基金2025年第

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旗下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119

2 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969

3 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362

4 睿远稳益增强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8756

5 睿远港股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22700

注：基金代码为基金的主代码。

上述基金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5年 4月 17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

foresight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20-10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6日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17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661,216,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1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36,416,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6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6人，代表股份24,799,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6人， 代表股份24,799,9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6人，代表股份24,799,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08％。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104,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32％；反对7,591,8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2％；弃权5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88,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918％；反对7,591,8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122％；弃权5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0％。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099,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25％；反对7,597,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1％；弃权5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83,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725％；反对7,597,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368％；弃权5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07％。

议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108,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39％；反对7,388,5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4％；弃权7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92,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092％；反对7,388,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925％；弃权7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84％。

议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013,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95％；反对7,682,4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9％；弃权5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7,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261％；反对7,682,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775％；弃权5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4％。

议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80,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2％；反对2,77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64,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65％；反对2,77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0％； 弃权6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5％。

议案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411,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97％；反对7,355,4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4％；弃权4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95,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297％；反对7,355,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590％；弃权4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3％。

议案7.01�安徽诚志显示玻璃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申请的0.20亿

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12,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46％；反对7,458,5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80％；弃权4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95,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281％；反对7,458,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47％；弃权4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2�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营业部申请的0.20亿元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44,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35％；反对12,226,4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91％；弃权4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27,8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026％； 反对12,226,4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002％；弃权4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3�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高新支行申请的0.10亿元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47,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40％；反对12,221,9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84％；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31,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163％； 反对12,221,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821％；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6％。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4�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官南支行申请的0.10亿元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42,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33％；反对12,181,7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3％；弃权4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26,4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969％； 反对12,181,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200％；弃权4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1％。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5�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陆桥支行申请的0.10亿元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42,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33％；反对12,226,74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91％；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26,4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969％； 反对12,226,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014％；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6％。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6�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的0.20亿元银行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8,524,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05％；反对12,245,06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9％；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8,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231％；反对12,245,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753％；弃权44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16％。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7�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申请的2.00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3,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8％；反对7,39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弃权4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7,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44％；反对7,39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21％；弃权49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5％。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8�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的5.00亿元

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25,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66％；反对7,399,2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0％；弃权4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09,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817％；反对7,399,2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356％；弃权4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7％。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09�青岛诚志华青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的4.00亿元银行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5％；反对7,39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5,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63％；反对7,39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21％；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5％。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1�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的5.00亿元一年

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23,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64％；反对7,397,0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07,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761％；反对7,397,0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26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2�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

1.00亿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17,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54％；反对7,404,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9％；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01,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499％；反对7,404,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586％；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5％。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3�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2.30亿

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1,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5％；反对7,39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5,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63％；反对7,39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21％；弃权49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5％。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4�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4.00亿元一年期

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0,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3％；反对7,39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3,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07％；反对7,39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2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5�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1.00亿元一年期

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0,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3％；反对7,39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8％；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3,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07％；反对7,39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2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6�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1.00亿元一年期

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6％；反对7,375,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5％；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2％；反对7,375,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1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7�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的8.00亿元一体

化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0％；反对7,386,7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6％；反对7,38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5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8�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

4.00亿元一体化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0,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9％；反对7,380,6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6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4,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422％；反对7,380,6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606％；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09�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4.00亿

元一体化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6％；反对7,210,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弃权6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2％；反对7,210,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763％；弃权6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25％。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0�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申请的2.00亿

元一体化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5％；反对7,375,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5％；弃权4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8,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583％；反对7,375,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17％；弃权4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00％。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1�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2.00亿元一体化

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6％；反对7,375,9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5％；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2％；反对7,375,9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1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2�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2.00亿元一体化

乙烯价值链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0％；反对7,386,7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6％；反对7,38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5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3� 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的5.00亿元高端光学新

材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0％；反对7,386,7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6％；反对7,38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5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4�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4.00亿元

高端光学新材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3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0％；反对7,386,7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1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6％；反对7,386,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5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5�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分行申请的4.00亿元高端

光学新材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3％；反对7,371,3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8％；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33,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797％；反对7,371,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3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6� 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申请的2.00亿元高端

光学新材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3,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4％；反对7,377,4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7,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551％；反对7,377,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77％；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7�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1.00亿元高端光学新材

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5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10％；反对7,366,6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38,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987％；反对7,366,6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042％；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8�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1.00亿元高端光学新材

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5,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96％；反对7,375,5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4％；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29,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28％；反对7,37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00％；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19�南京诚志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1.00亿元高端

光学新材料一期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349,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3％；反对7,371,3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8％；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33,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797％；反对7,371,3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31％；弃权4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72％。

本议案已由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9.00�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294,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19％；反对7,347,42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2％；弃权5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77,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559％；反对7,347,4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267％；弃权5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7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增聘长信

9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4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9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74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飞燕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杜国昊、朱黎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崔飞燕

任职日期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14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4年

过往从业经历

复旦大学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研究生专业，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中国国籍。曾任职

于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吉贝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加入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曾

任固收专户投资部总监、固收专户投资经理，现任长信稳兴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4823

长信稳兴三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4年6月11日 -

519943

长信利率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4年7月4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结业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上述任职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聘任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4月17日


